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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一体化推进的制度障碍与突破�
方向

张正黔
昆明麦普空间科技有限公司临沧分公司� 云南� 临沧� 677000

摘� 要：推进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一体化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的关键举措，其核心是实

现二者全流程融合。当前一体化推进面临规划统筹失衡、产权权益保障不足、投融资渠道单一、监管协同不畅等制度

障碍，制约治理效能发挥。本文基于“两山”理念与整体性治理理论，从规划统筹、产权保障、投融资创新、协同监

管四个维度，提出针对性制度突破路径，为推动二者协同落地、实现生态与经济社会效益共赢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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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新时代国土空间治理背景下，“山水林田湖草

沙”生命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

复一体化推进成为破解“重整治轻修复”困境、推动绿

色发展的必然选择。二者空间同域、效益互促，但传统

分割实施模式与制度体系不完善，导致协同效能难以释

放。基于此，本文系统剖析一体化推进中的制度障碍，

探索科学可行的突破方向，对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助推

乡村振兴、实现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一体化推进的核心内涵

与理论基础

1.1 核心概念界定
（1）土地综合整治：在新时代国土空间治理要求下，

以县域为统筹单元，整合全域空间资源，系统开展农用

地提质改造、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与低效用地盘活，兼顾

生产效能提升与空间布局优化，是集资源利用、空间优

化与用途管控于一体的综合性空间治理活动。（2）生态修
复：以“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为核心遵循，聚

焦区域生态系统受损症结，通过植被重建、水环境治理、

土壤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措施，修复生态结构、恢

复生态功能，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与自我调节能力，是

兼顾自然修复与人工辅助的系统性工程。（3）一体化推
进：明晰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空间同域、客体同

源、效益互促”的内在协同关系，打破二者分割实施的传

统模式，实现规划编制同步衔接、项目实施协同推进、过

程监管统一管控、收益分配统筹共享的全流程融合，推动

治理效能最大化[1]。

1.2 一体化推进的理论基础
（1）“两山”理念：作为一体化推进的根本战略指

引，锚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核心导向，构建“保

护优先、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实施范式，为整治与

修复协同推进提供价值遵循与方向指引。（2）整体性治理
理论：针对传统治理中部门分割、区域壁垒等问题，以整

体性思维整合多方主体与治理资源，推动跨部门、跨区

域协同联动，破解碎片化治理困境，保障一体化工作高

效落地。（3）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为一体化推进注
入市场化动力，通过盘活生态资源、转化生态价值，推

动生态资本向经济资本有序转变，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

效益协同转化，夯实长效推进基础。

1.3 一体化推进的现实必要性
（1）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破解传统模式

“重整治轻修复”的实践短板，兼顾土地利用与生态保

护，厚植区域绿色发展根基，契合生态文明建设总体部

署。（2）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的重要路径：统筹生产、生
活、生态三大空间布局，规范空间开发秩序，提升国土

空间集约利用与系统治理效能，助力国土空间高质量发

展。（3）助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重要支撑：激活农
村土地要素潜能，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与生产生活条件，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为乡村产业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提

供坚实保障。

2� 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一体化推进的制度障碍

分析

2.1 规划统筹制度障碍
（1）战略定位偏差：部分区域推进过程中，土地综

合整治的经济产出导向仍占主导，生态修复被置于辅助

性、附属性地位，未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贯

穿规划编制、项目设计与落地实施全流程，导致整治与

修复的战略优先级失衡。（2）规划衔接不畅：土地整治
专项规划与生态修复规划分属不同主管部门，在目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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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空间落位、时序安排上缺乏系统衔接，未形成全域

统一的“一张图”管控体系，出现规划边界重叠、重点

区域遗漏、实施节奏冲突等问题，制约一体化推进落地。

（3）实施机制缺失：项目立项阶段未明确生态修复的硬
性指标与量化要求，评审环节侧重整治工程的经济可行

性，验收阶段缺乏生态功能恢复的专项考核标准，全流

程中缺乏统筹协调的协同机制，导致规划与实施脱节。

2.2 产权与权益保障制度障碍
（1）产权界定模糊：生态资源（如林地、湿地、流

域生态系统）的产权主体、权属边界及权能范围界定不清

晰，存在“主体虚位”问题，导致“谁保护、谁受益、谁

补偿”的原则难以落实，制约生态修复主体的权责匹配。

（2）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现有生态补偿标准多基于经
验测算，与区域生态价值、修复成本脱节，跨区域、跨

流域的横向补偿机制缺失，补偿资金主要依赖财政转移

支付，来源渠道单一，难以覆盖长期修复投入。（3）权
益分配不均：一体化推进中，村集体与农户的土地收益、

生态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农户参与整治修复的直接收

益与长期回报未得到充分保障，导致基层主体参与积极

性不足，难以形成共建共治的合力[2]。

2.3 投融资与价值转化制度障碍
（1）投融资渠道单一：项目建设与运维资金过度依

赖财政投入，社会资本因生态修复回报周期长、投资风

险高、盈利模式不明确而参与意愿低迷，形成“财政独

担”的资金困境，制约项目规模化推进。（2）价值核算
滞后：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尚未健全，缺乏统一的生

态资源量化标准与评估方法，生态资产难以实现精准估

值、抵押与交易，无法为投融资提供价值支撑，阻碍资

金与生态资源的有效对接。（3）市场化机制缺位：碳汇交
易、生态权益流转、生态产品市场化运营等“造血”机制

发展滞缓，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转化路径不畅，难以实现

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长效转化，缺乏可持

续的资金循环模式。

2.4 监管与协同治理制度障碍
（1）部门协同不足：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

村、林草等部门职能交叉重叠，各部门执行标准、监管

口径不统一，存在多头管理、权责推诿问题，陷入“九

龙治水”的治理困境，降低一体化推进效率。（2）监管
体系不完善：现有监管聚焦项目施工阶段，缺乏全周期

动态监管机制，重实施、轻管护，对修复后的生态系统

长期监测、维护与成效评估缺位，导致部分修复项目出

现“重建设轻养护”问题，生态功能难以持续稳定。（3）
数字化赋能不足：各部门数据标准不统一、信息共享机

制缺失，形成“数据孤岛”，缺乏统一的数字化管理平台

支撑，难以实现整治修复全过程的精细化管控与科学决

策，制约监管效能与协同治理水平提升。

3� 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一体化推进的制度突破

方向

3.1 完善规划统筹制度，强化战略引领
（1）确立生态优先定位：彻底扭转传统“重整治、

轻修复”的导向，将生态修复全面纳入土地综合整治的

核心目标体系，贯穿项目规划编制、方案设计、施工建

设、后期管护全流程。在规划初期明确生态修复的量化

指标，优先保障生态空间管控需求，避免以牺牲生态环

境为代价换取短期经济收益，实现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

的协同共进，让生态优先理念成为一体化推进的根本遵

循。（2）推动规划协同衔接：以国土空间规划为总纲领，
打破部门规划壁垒，推动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专项

规划深度融合，实现二者在目标设定、空间落位、时序

安排上的全面统一。整合各类规划资源，梳理规划重叠

与冲突区域，优化空间布局，构建全域统一、上下衔接

的“一张图”管理模式，明确不同区域的整治重点与修

复任务，确保规划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可操作性，为一

体化推进提供科学的规划支撑[3]。（3）健全一体化实施机
制：在项目立项阶段，将生态修复指标作为硬性门槛，明

确生态修复的范围、标准与时限；评审环节增设生态专项

评审，重点审核修复方案的科学性与可行性；验收阶段

建立“生态功能+工程质量”双重验收标准，对生态修复
成效进行专项评估，未达标的项目不予通过。同时，建

立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实施机制，明确各主体职责，加

强沟通协调，确保规划落地见效。

3.2 健全产权与权益保障制度，激发内生动力
（1）明晰生态资源产权：全面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

权登记工作，针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各类生态资源，

明确产权主体、权属边界与权能范围，破解产权“虚

位”“模糊”问题。完善生态资源产权流转制度，明确

流转范围、程序与方式，保障产权主体的占有、使用、收

益、处分等合法权益，为落实“谁保护、谁受益”原则

奠定坚实的产权基础。（2）优化生态补偿机制：结合区
域生态价值、修复成本与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差异化的

生态补偿标准，避免“一刀切”，确保补偿标准与生态贡

献相匹配。建立跨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基金，统筹协

调上下游、左右岸的补偿关系，化解区域间生态保护与

发展的矛盾。同时，拓宽补偿资金来源，鼓励社会资本参

与生态补偿，形成“财政补助+社会投入+市场收益”的多
元化补偿资金格局。（3）完善权益分配机制：充分尊重



现代工程项目管理·2026� 第5卷�第8期

129

村集体与农户的主体地位，探索多元化的权益分配模式，

如村集体生态资源入股分红、异地代保溢价分成、农户

参与修复务工增收等，让基层主体切实分享一体化推进带

来的生态收益与经济收益。健全农户权益保障机制，明确

农户在土地流转、生态修复中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

权，提升其参与一体化推进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激发基

层内生动力[4]。

3.3 创新投融资与价值转化制度，强化资金保障
（1）构建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打破过度依赖财政投

入的局面，积极引入生态修复专项基金、绿色债券、开

发性金融贷款等资金渠道，丰富投融资工具。完善社会

资本参与机制，明确社会资本的投资回报路径，建立风

险分担与激励机制，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贴息、项目优

先权等政策，降低社会资本投资风险，提升其参与一体

化项目的意愿，形成“财政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

的多元化投融资格局。（2）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健
全省、市、县三级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标准体系，明确核

算指标、方法与流程，细化不同类型生态资源的价值量

化标准，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精准核算。推动核算结果

与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生态补偿、投融资审批等挂钩，

将生态产品价值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让生态资

源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为资金投入与价值转化提供科

学依据。（3）畅通价值转化路径：推广“两山银行”“生
态资产托管”等模式，对碎片化的生态资源进行整合、

提质、盘活，实现生态资产的规模化、集约化运营。完

善碳汇交易、生态权益流转、生态产品市场化拍卖等机

制，推动生态资源向生态产品、经济资产转化，拓宽生

态价值实现渠道。鼓励发展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生态

产业，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

构建可持续的价值转化模式。

3.4 构建协同监管制度，提升治理效能
（1）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建立统一的跨部门协同

治理平台，整合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林草

等相关部门的职能，明确各部门在一体化推进中的职责

分工，避免职能交叉与权责推诿。统一监管标准、执法

口径与工作流程，加强部门间的信息共享、联合执法与

协同处置，打破“九龙治水”的治理困境，提升协同治

理效率。（2）完善全周期监管体系：建立“事前审批、事
中监测、事后验收”的全周期动态监管机制，事前严格

审核项目规划与修复方案，强化源头管控；事中运用现

场核查、遥感监测等手段，对项目施工过程与生态修复

进度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发现并整改问题；事后严格按

照验收标准开展验收，强化后期管护责任，建立常态化

管护机制，定期对修复后的生态系统进行监测评估，确

保生态功能长期稳定[5]。（3）强化数字化赋能：统一各部
门数据标准，打破“数据孤岛”，整合土地利用、生态修

复、环境监测等各类数据资源，搭建一体化数字化信息

管理平台。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遥感等技术，实现

对一体化项目的精细化管控、智能化监测与科学化决策，

提升监管的精准度与效率，为一体化推进提供高效的技

术支撑，推动治理模式从“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

结束语

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一体化推进是一项系统性

工程，其制度完善是一个长期过程。破解现有制度障碍，

需立足生态优先导向，强化规划引领、明晰产权权益、

拓宽资金渠道、健全协同监管。唯有补齐制度短板，推

动治理模式从碎片化向整体性转变，才能充分激活各类

要素潜能，实现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为美丽

中国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助力“绿水青

山”向“金山银山”有效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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